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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 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

军需民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关系战争各方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之

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成功地

解决了这一难题①; 国民党在国统区则通过实施田赋收归中央、

“三征”与“限价”等粮食政策也渡过了难关。② 然而, 投靠日本的汪

伪政权, 尽管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粮政措施, 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综

观汪伪政权在其存在的 5 年中的所实施的粮食政策与法规, 自始

至终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实施粮食统制, 而这一政策又以 1943

年 1 月汪伪对英美宣战为标志, 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试对这两

阶段的粮政进行考察与分析, 以就教史界同仁。

一

　　日本侵占上海及华中后, 极力号召各路侵略军对粮食实行“就

地自给”, 并从 1938 年开始, 由日本陆海军机关实行物资统制,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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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食是重要的统制物品之一。日本指定其在华垄断资本集团三

井物产、三菱商事及大丸兴业等三家为专门的军用米采办商, 三家

之下再指定若干日本粮商为各地采购米粮的承包商, 对长江下游

的芜湖、无锡、苏州、常熟、昆山、松江、嘉兴、嘉善等主要产米区进

行直接掠夺。同时禁止米粮自由运销, 只许经日本特务机关发给

“物资搬运许可证”的日本商行经营, 中国米商只有向日商交纳一

定费用, 取得日商名义的运销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米粮。①

　　1940 年 3 月汪伪政权成立之初, 先是由工商部兼管粮政, 沿

袭日军所实施的统制政策。1940 年 5 月, 汪伪统治区爆发了一场

大规模的米荒风潮, 各地抢米事件层出不穷, 尤以南京为烈,“造成

这次米荒的原因, 主要由于日军组织日本浪人在芜湖产米区压价

抢购, 致使南京地区食米断绝, 米商乘机囤积居奇, 造成米荒风

潮”。② 为渡过米荒, 汪伪行政院一面紧急饬令所辖各省市严惩奸

商囤积居奇, 一面由财政部先后拨款 200 万元, 由工商部组织到上

海购买洋米 3000 吨, 从 7 月 22 日起分两批运抵南京平粜, 才初步

平息了米荒。③ 经此事件, 汪伪政府深感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

性。1940 年 11 月 2 日, 在伪工商部之下成立一个“全国粮食管理

委员会”, 专门负责办理粮政, 由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任主任委员, 顾

宝衡为秘书长, 下设总务、调节、保管、会计四处, 掌管“全国”粮食

事宜。④ 将苏浙皖三省及京沪两市划分为: 南京、苏松常、苏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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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浙江、皖南、皖北等七区下辖二十一分区, 分别设置办事处作为

管理机构。① 不久, 粮管会脱离伪工商部, 成为直属伪行政院的独

立机构。1941 年 9 月, 为减少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对地方粮政机构

又进行了调整, 除在米谷产量丰富的地区仍设置区办事处专管粮

食和征集与运销事务外, 其余各办事处一律撤销, 成立各省市粮食

管理局, 直接受地方政府管理, 主要掌管地方粮食的生产、运销、储

备、调节、配给、价格调查与统计及粮食问题的研究等, 且规定省市

粮食局长有权列席省市政府委员会议。② 而基层粮政则由各省市

自治区粮食局指导督促各地方组织米业同业公会负责对米商及米

粮业务的管理。1942 年 8 月, 伪行政院又对粮食管理委员会组织

法进行了修正, 将原有四处组织机构调整为总务、调节、业务、财

务、会计五处, 分别处理粮食行政与粮食业务两项任务。同时, 设置

“粮食管理委员会业务人员训练所”。③

　　汪伪米粮统制的运作受制于“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的领导,

该委员会由日汪有关机关组成, 1941 年 8 月成立, 是华中物资统

制的最高机构, 委员长由日军高级将领担任, 下设干事会, 由中日

双方机关派员参加, 这种日汪合作, 全属形式, 有名无实, 物资统制

权牢牢的掌握在日寇军部的手中。正由于此, 使得汪伪政府的粮

政, 在 1940 年 3 月—1942 年 12 月的米粮统制阶段中表现出如下

的特点:

　　第一, 米粮统制以保证日本军需为最高原则, 始终控制于日本

军部。为确保日本军需粮草的供应, 1941 年 9 月 8 日, 日本中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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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军参谋部、日本驻汪伪大使馆经济部与汪伪粮食管理委员会达

成《关于苏浙皖三省食米采办运输谅解事项》, 将三省最富庶的产

米区: 松江六县、苏州五县、无锡四县及芜湖对岸五县共二十县划

为日本军需米区——称甲米区, 由日军直接管理, 指定日本米商收

购军用米, 汪伪政府不得过问; 其余地区则为汪伪政府直接管理的

民需米区——称乙米区, 由中日米商共同采办食米供给民食。① 这

种谅解日汪之间每年都将根据情况协商签定一次, 到 1942 年 8

月, 日方决定将安徽江北地区 (即芜湖对岸) 五县移交给汪伪政府

管理, 条件是必须满足日方军需米 5 万吨, 具体条件为到 1942 年

底, 日方如收购足 3 万吨及其以上米粮, 则将该地区让与汪方, 并

限其在 1943 年 3 月底将余额按日方价格供给日军; 若日方无法在

1942 年底购足 3 万吨, 则汪方若能保证在次年正月底将其余供

足, 也可将该地带移交给对方。②

　　日伪对食米的采办与运输都实行严格统制, 不得自由经营。日

本在华中米谷商行组成了“华中米谷收买组合”, 作为收购军用米

的中心机构。参加组合的日本米谷商又分为承包商与分包商两级,

承包商为日军指定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及

大丸兴业等三家, 各家承包商分别将收购任务转派给各地的分包

商向指定地区收购, 而汪伪地方政府将尽全力协助其采办军米。日

商或凭借日军势力, 直接“分赴各县自向农民收购”, 或“委托县政

府或区乡镇公所代办”。无论日商采取何种形式, 各地粮镇机关都

将协助催缴, 限期交足军米,“倘数量仍不足时, 得向当地粮商,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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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米粮暂时垫缴”, 以确保军需米的有效采办。① 在汪伪方面, 只

有加入米业同业公会并领取粮食委员会颁发的食米采办证的米

商, 才可进入乙米区采办米粮。有关食米的运输, 仍按日军以往的

规定, 禁止自由运输, 必须领取“搬运证”方可运行。“搬运证”的颁

发具体规定如下: 在甲、乙米区, 凡属日本军需米, 无论是在甲米区

域内互相搬运, 还是通过乙米区运往甲、乙米区, 都由日军颁发许

可证。而民需米, 除在上海地区的运出入须由日军许可外, 其余由

伪粮管会发给搬运护照。② 在“清乡”地区, 粮食的载运出入境也受

日军的严格控制, 由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发给原产地证明书或实需

证明书, 并由“登集团”司令官指定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七号

上海出张所”发给许可证, 方可运输; 而运往上海以外及封锁线外

的“和平”地区, 只须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发给运销护照; 至于境内移

动及通过封锁线的运出入, 由清乡委员会主管机关及当地军警税

卡等, 会同日方驻军办理。③

　　第二, 依靠采办洋米, 维持民食。苏浙皖三省及京沪两市, 地处

长江三角洲, 土地肥沃, 以“鱼米之乡”著称, 是食米的生产地, 供需

极为旺盛, 本无需仰赖国外食米, 然而, 自“八一三”之后, 却不得不

日趋依赖洋米以维民食。这主要是因为, 战争的破坏造成长江下游

粮食大幅度的减产。据统计, 华中 15 种作物总收获量, 沦陷时期一

般低于 1936 年的 20—30%。水稻是华中的主要农作物, 1941 年长

江中下游, 镇江附近地区的产量仅及战前的 40% , 南昌附近仅及

战前的 30% , 常熟、江阴、杭州附近地区仅及战前的 20%。④ 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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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苏浙皖三省最富庶的产米区垄断为军米区, 大肆搜刮, 再加之日

本国内 1939、1940 年连续两年的欠收, 发生严重米荒, 日方除向印

度支那半岛、朝鲜等采购食米外, 还在华中沦陷区利用军事上之势

力, 以毫无准备之军用票, 强行采购食米, 运往日本。据统计, 1939

年仅从浙江省运入日本之大米即达 200 万石, 致使“杭州米价飞

涨, 每石达四十元, 市民多以麦粉充饥, 伪市长无法应付传将辞

职”。① 而 1940 年前 10 个月中,“由中国运往日本之米, 共达

7400000 公担之多”。②

江海关洋米进口统计表 (1938 年—1941 年 10 月)

年 份

数
量 公　　担 市　　担 备　　注

1938 644934 806167

1939 457625 572031

1、1 公担= 1 石 2 斗 5

升

1940 3922249 4902811

1941 6084987 7606234

2、1941 年进口数仅为

1—10 月份。

　　资料来源:《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第 11 册, 第 141 页。

　　这样, 战争的破坏与日军的疯狂掠夺, 致使汪伪统治区域各地

米食均呈缺乏之象, 继 1940 年 5 月的米荒风潮后, 1941 年初春又

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米荒, 根据粮管会粗略统计, 三省各都市缺米

至少 7 万吨 (上海、苏州两地及各都市附近各县城镇所缺之数在

外)。③ 因此, 汪伪财政部拨款 500 万元建立征集公米基金 (因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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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实得 400 万元)。① 然国米来源枯竭, 汪伪政权不得不另辟蹊

径, 寻找米源, 于是洋米就被作为首选目标, 主要是东南亚的西贡

米、安南米、暹罗米、爪哇米等。

　　据以上江海关洋米的进口统计可见, 从 1938—1941 年四年

中, 除 1939 年因国内丰收, 洋米进口略少外, 洋米的进口逐年增

加, 1941 年仅 10 个月就比 1938 年增加了近 10 倍, 而比 1939 年

增加近 15 倍。1941 年 1—4 月, 粮管会先后向日本三井洋行及华

商鸿大、大兴、同盛等订购洋米共计 12450 吨②, 仍不敷分配, 于

是, 4—6 月, 又向日本三井洋行及华商裕泰兴等中外商行订购洋

米 11 批, 共计 39000 包 (每包连袋重约 224 磅)。③据统计, 1941 年

汪伪征购国米仅 3 万余吨, 而采办洋米即达 5 万余吨。④ 在采办洋

米的过程中, 粮管会通过华商采办的洋米是极少数, 而绝大部分都

是通过日本三井洋行办理的, 由此进一步可见, 汪伪政权的粮政是

完全操纵控制于日本侵略者手中的。

　　第三, 办理公粜, 平抑米价。由于粮源短缺, 加之奸商的囤积居

奇, 各地米粮价格不断上涨, 食米供应非常紧张, 粮管会只得实施

公粜, 主要办法为半征购的公米与采办的洋米发放到各地实行限

价出售。汪伪政权建立后就不断发往各地米粮以平衡米价, 公粜的

价格依据下列六条标准制订:“一、政府确定之粮食方案; 二、当地

及邻境米粮市价涨落之趋势; 三、消费者之购买力; 四、米粮之种类

及品质; 五、政府购进米粮之成本; 六、奖励产米区米源及防止其流

出。”并进一步规定所订价格一经“核定后地方政府不得自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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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① 然而, 公粜米的数量及发行的地区是极其有限的, 下面仅以

1941 年的存粮用途分配为列就可见一斑:

粮管会 1941 年存粮用途支配表

用　　途 支　配 (包) 数　量 (石)

救济上海市民食 36000 45000

平定杭州市米价 20000 25000

南京平价及各机关合作社需米 16000 20000

救济舟山群岛民食 3000 3750

准备平定各地米价需用 60000 75000

救济各地米荒 107713 133658938

10—12 月份军警米 30000 37500

合计 272713 339908938

　　资料来源:《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第 11 册第 140 页。

　　由上表可见, 粮管会实施公粜的地方仅上海、南京、杭州及舟

山群岛少数地区, 且多为临时性救济, 数量更是少得十分可怜, 对

于各地民食、米荒根本无济于事。1942 年初, 伪粮管会召集各省市

粮食会议, 决定进一步完善实施米粮配给制度。首先对户口进行普

查, 另对各地存粮状况进行统计, 规定“人民存粮最高不得超过半

年需要量, 多余者一律交给公仓收购”, 而存粮调查后, 米店购进粮

食须向主管机关登记。② 1942 年开始在“南京设置公粜委员会, 举

办‘计户授粮’。上海、杭州两市均办计口授粮, 其余各地交由地方

政府办理公粜, 采用票给制度”。③ 然而这一年南京也仅举办“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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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粜一次, 将粮商登记封存之米, 分发配给”, 且只 12% 的平民受

惠。在实施计户授粮后, 南京公粜委员会填制购米证 20546 户, 加

上各机关填发的 4969 户, 全市共计 25242 户, 规定每户购米 1 斗

6 升, 城内仅设置公粜处 15 处。① 在上海, 1942 年自日军侵占租界

后, 即下令裁并米店, 公共租界的米店由原来的 700 家减为 250

家, 平价米从 1 月 26 日每人每周限购 3 升到 2 月 2 日降为 2 升, 2

月 9 日又降为 1 升, 不到 1 月竟减少 2ö3, 发售日期也从每周 5 天

减为 3 天, 而从 7 月 6 日开始推行粮食配给制后,“规定凭市民证

领取购米证, 每周配户口米一期, 每人每星期一升米, 不足成年人

三天的口粮”。② 如此看来, 这种平价米对广大沦陷区人民来说无

异于杯水车薪, 汪伪政府想借此公粜抑平米价自是无法办到, 米价

是一涨再涨, 从 1940 年初的 40 元ö石, 到 1942 年 12 月底竟突破

千元大关, 上涨达 25 倍。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对汪伪在经济统制权方面作了让步。

1943 年 3 月, 当汪伪对英美宣战, 日方同意取消“中央物资统制委

员会”, 并重新设立“物资统制委员会”作为华中物资统制的最高决

策机关, 并由汪伪方面出任委员长。同时, 3 月 11 日, 由汪伪政权

所指派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上海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

“商统会”) , 作为华中物资统制的最高执行机关。负责执行“物资统

制委员会”审议决定的事项, 在华日本工商界人士不参加这个上层

机构。次日, 日本陆海空军司令部和驻华使馆发表联合声明, 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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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决定取消有关长江下游占领区取缔物资移动的规定, 从 3 月

16 日起按汪政权颁布的条例施行, 原来由日本陆军核发物资许可

证的权限移交给“商统会”。在“商统会”下设各种专业统制委员会,

由中日双方各专业同业代表联合组织, 负责执行各项统制物资的

收购、配合与供应任务。至此, 物资统制权表面上移交给了汪伪政

权。

　　与此相应, 在米粮统制方面, 1943 年 1 月, 汪伪全国粮食管理

委员会改组为粮食部, 顾宝衡为部长。4 月, 日方停止以日本商社

为主在苏浙皖三省收购米谷的方式,“军粮及民需粮都完全委任给

了中国方面, 由其自主的进行收购”, 这样,“粮食部管辖之下组织

米粮联营社进行收购, 但是, 成绩不够理想。9 月 20 日, 联营社解

散”。① 为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米粮统制收购机构, 经伪粮食部与日

方协商, 于 1943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商统会”下属的一个专业委

员会—米粮统制委员会 (简称“米统会”) , 由袁履登任主任委员, 日

方米商代表油谷恭一为副主任委员。汪伪粮食部及日方华中米谷

收买组合同时将食米收购工作移交给“米统会”办理, 从此,“米统

会”即成为替日伪双方统制米粮的专门机构。其总会设于上海, 另

在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吴江、常熟、昆山、常州、丹阳、金坛、芜

湖、裕溪口、泰县、扬州、南通、松江、嘉兴、硖石、湖州、宜兴等地, 设

立二十个办事处。根据“米统会”的组织规程, 其主要职责为: (一)

按照商统会下达的指示, 执行米粮收购配给计划; (二)负责采购供

应日军用米; (三)决定米粮收买配给价格; (四)负责米粮的保管运

输及调拨; (五) 组织指导各地米业同业公会及日方米谷收买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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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六)核发米粮搬运许可证。①

　　“米统会”与在其之前由伪粮食部组织成立的粉麦统制委员会

(1943 年 5 月成立, 简称“麦统会”)、粮油统制委员会 (1943 年 6 月

成立)共同负责对汪伪的粮政工作。与前期相比, 1943 年直到抗战

结束的这一阶段中, 汪伪的粮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并最终走向崩

溃, 其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 粮食统制方式虽有所改变, 但粮食采办仍以满足日本军

需为先。

　　“米统会”组建后, 最初仍沿袭原有的分区采办米粮方式, 但具

体的形式却有所不同。在产籼米的乙米区, 包括皖北区 6 万吨, 皖

南区 5 万吨, 南京区 7 万吨, 苏州区 8 万吨, 湖州区 2 万吨, 共计 28

万吨, 由汪方米粮同业公会担任收购。② 而产粳米的甲米区, 包括

江苏的吴县、吴江、太仓、昆山、常熟、芜锡、武进、江阴、宜兴、松江、

青浦、金山及浙江的嘉兴、嘉善、平湖等江南十五县, 预定收购数量

为江苏 31 万吨, 浙江 4 万吨。共计 35 万吨, 由日方的华中米谷收

买组合与汪伪的米粮采办同业公会共同收购, 日方收购量为 24 万

吨, 汪伪为 11 万吨, 日方占 66% , 达到汪方的两倍以上。对于中日

双方这一采购分配比例,“米粮统制委员会自己事前竟一无所知,

而是由日本方面的中支米谷收购公会立案, 由工会的代表广野副

主任委员 (三井洋行) 以军令为口实, 要求袁履登主任委员接

受”。③ 由此可见, 汪伪政权的米粮统制仍是有名无实, 依然受制于

日本侵略者。

　　这种形式实施了半年, 由于战事的紧张, 再加上收购时限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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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每石仅伪中储卷 720 元, 而市场价格, 1943 年 1 月为 780 元,

12 月已涨至 1000 元左右, 1944 年 2 月又暴涨至 2000 元左右。在

各地的消极对抗下, 到 1944 年 2 月止, 甲区只完成 1016 万吨, 乙

区只完成 215 万吨①, 收购指标难以完成, 日方最后只好放弃了自

行收购, 将收购权全部移交给了“米统会”。于是, 1944 年 5 月 8

日,“米统会”撤销汪日分区采购米粮的规定, 8 月又重新制订了

《民国三十三年度苏浙皖三省米粮采购实施纲要》, 规定所辖三省

采购地区, 预计采办米粮 5319 万吨, 其中供给日军陆军 20 万吨,

海军 2 万吨, 汪伪中央直辖军警 3 万吨, 清乡区保安队及军警 9 千

吨, 上海“户口米”23 万吨, 南京“户口米”5 万吨。且明确规定:“上

例数量如采购发生不足时, 应优先拨配中日军警。”②“米统会”为

完成采购任务, 虽绞尽脑汁, 不断变化采购方式, 如实施物资交换,

以棉布、肥皂、火柴、香烟等日用必需品, 向农民交换米粮, 对各地

完成任务好的米商给予收购价 115—2% 的奖励金等③, 但最终还

仅完成 2514 万吨, 而按规定其中必须保证日本陆海军的计划供应

22 万吨, 所余 314 万吨, 供应汪伪军警尚难满足, 沪宁两市的“户

口米”就更无着落了。可见,“米统会”主要为日军的“就地自活”提

供了保证, 而民食的供应却每况愈下, 无法保证。

　　小麦及大豆、高粱、苞米等杂粮, 也是粮食统制的重要内容。

“麦统会”建立后指定小麦的收购地区为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

江、南京、扬州、泰县、芜湖、蚌埠、安庆等地, 统一指定各地基层收

买商共计 66 家, 对小麦进行收购, 其中日商 40 家, 华商 26 家。然

而小麦的收购也不理想, 1943 年 5 月“麦统会”成立时, 制订收购

·641·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申报》1944 年 3 月 12 日及 3 月 17 日。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 3 辑, 第 104 册, 第 124—132 页。

《伪廷幽影录》, 第 205 页。



计划为 54 万吨, 但实际收购数量仅达 22 万吨, 其中日方收购约占

70% , 汪方收购仅占 30%。对面粉厂生产的面粉, 一律由“麦统会”

按规定价格全部收购, 不得自行经销, 而这些面粉绝大部分用于供

应日军军粮, 以及运往华北、伪满交换物资, 真正用于华中地区供

应民食的数量不过十分之一。① 1943 年 6 月成立的粮油统制委员

会, 也是由中日双方共同经管对油料、杂粮的统制收购、加工与配

给, 其实权力仍然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如此看来, 日寇表面上把物

资统制权交给汪伪政权, 但实际上“商统会”及其下属各专业统制

委员会直接为日寇搜刮、掠夺物资效劳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

　　第二, 汪伪政权为维持其反动统治, 强征军警米。

　　汪伪政权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警队伍, 以镇压抗日军民与维

持地方治安, 对军警的粮食供给, 最初是由伪中央粮食部门直接配

给并优先保证供应。在 1940—1941 年的米荒中, 警政部鉴于米价

上涨, 经伪行政院批准, 于 1940 年 6 月发给南京及苏浙皖三省的

军警米贴 10 万元, 1941 年 1 月又再次发给米贴 10 万元, 共计 20

万元, 才维持了这支队伍的稳定。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粮食异常紧缺, 汪伪中央当局控制的公米

不敷应用, 即使汪伪的军警也不能保证完全供给, 军警逃跑现象时

有发生。面对这种情况, 汪伪政权只得实施征收军警米的政策。

1943 年开始即采取在各地按田亩征收实物的办法, 在实施过程

中, 这一政策又有一些变化, 下面以上海为例具体分析这一政策。

　　1943 年 9 月,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对军警米的征收作出四项决

议: (一) 不论产米区及非产米区, 一律以每亩征米 1 升 5 合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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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如实有困难时, 得折合面粉征收之; (二) 于本年征收田赋期间

征收之; (三)征米由赋管处在粮本上加戳代征, 指定交区公署负责

收存; (四) 征收办法由各区会同赋税管理处或市区田赋征收处自

行拟定, 上呈市政府核准实施。① 到 1944 年 2 月, 又颁发《上海特

别市政府征收军警米暂行办法》15 条, 主要内容为: (一) 切实按田

亩征实, 不得折价征收; (二)运用保甲制度, 责成镇、乡保甲长挨户

催收; (三) 征收时发给收据为凭; (四) 军警米应由地主负担, 如由

佃户代缴应从租额中抵扣; (五) 以 2 月为期, 限期收完; (六) 办理

人员由办事处发给职员证; (七) 所收军警米集中保管于指定仓库

等。②

　　然而军警米的征收却弊端丛生。首先它直接干扰了田赋的正

常征收, 因“各区军警米办事处经费规定提成制 (1 成, 115 成, 2

成) , 而办理田赋不过 3—4 厘, 征收员吏唯利是图, 相率努力催征

军警米, 不顾征收田赋”。③ 其次增加了人民负担, 扰乱了社会治

安。在非产米区, 因无米可收, 大都按照黑市折征现款, 致使早晚时

价各不相同, 一片混乱, 而在产米区, 则由乡保长带同警队直接下

乡催收, 致使警民纠纷不断, 控案累累, 故“人民对于军警米, 无不

力竭声嘶, 不胜负担”。④ 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 1944 年 6 月, 伪上

海市政府一度下令停征, 但 9 月 18 日又重新拟定了改征军警米办

法六项: 一律改征现金,“每亩于田赋外征收一百五十元以为各该

县采办军警米之用”, 与田赋同时征收。⑤ 到 1945 年鉴于米粮征收

的日趋困难, 又将军警米移交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 企图依靠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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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征收。

　　第三, 为开辟米源而实施所谓“增产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由于东南亚米粮基地为日军侵占, 洋米来

华受阻, 汪伪政权只得开发搜刮国内米源。1943 年 3 月, 伪粮食部

在南京召开了增产会议, 划定了三省二市各农业改进区, 并以粮食

主产地镇江、丹阳、武进、无锡、江都、泰县、滁县、平湖等八地作为

农业改进实验区, 各自举办示范场一处, 作为选择优良品种与指导

繁殖栽培的基地, 还特别开设了三所稻麦采种场, 专门培育稻麦优

良品种。① 6 月, 汪伪行政院又将原属伪实业部主管的中央农业实

验所改归伪粮食部直接管辖。9 月中旬, 伪粮食部为“使中央领导

于上, 地方力行于下, 上下一心, 共同协进, 以期全体动员, 达到高

度增产之目的”, 再次召开粮食增产策进会, 制订出相应计划, 会后

各地分别于 9 月下旬逐层召开了相应的省市、县区及保甲长增产

会议, 提出了具体措施。②

　　在“米统会”成立后, 伪粮食部专门负责农业增产事宜, 1944

年 2 月, 正式建立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 由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兼

任委员长, 同时各省市政府下设农业策进委员会并受伪行政院农

业策进委员会的指导与监督。尽管汪伪政府为使农业增产, 开辟国

内米源煞费苦心, 然而, 由于日伪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 汪伪政权

的增产计划根本无力得到有效推行, 无异于画饼充饥, 从而导致米

源日益枯竭。

　　第四, 全面施行“计口授米”, 以图维持民食。

　　1942 年 7 月, 汪伪政权以上海、南京为重点, 在所辖范围内的

城市全面实施“计口授粮”。到 1943 年,“米统会”组建后, 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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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征收。

　　第三, 为开辟米源而实施所谓“增产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由于东南亚米粮基地为日军侵占, 洋米来

华受阻, 汪伪政权只得开发搜刮国内米源。1943 年 3 月, 伪粮食部

在南京召开了增产会议, 划定了三省二市各农业改进区, 并以粮食

主产地镇江、丹阳、武进、无锡、江都、泰县、滁县、平湖等八地作为

农业改进实验区, 各自举办示范场一处, 作为选择优良品种与指导

繁殖栽培的基地, 还特别开设了三所稻麦采种场, 专门培育稻麦优

良品种。① 6 月, 汪伪行政院又将原属伪实业部主管的中央农业实

验所改归伪粮食部直接管辖。9 月中旬, 伪粮食部为“使中央领导

于上, 地方力行于下, 上下一心, 共同协进, 以期全体动员, 达到高

度增产之目的”, 再次召开粮食增产策进会, 制订出相应计划, 会后

各地分别于 9 月下旬逐层召开了相应的省市、县区及保甲长增产

会议, 提出了具体措施。②

　　在“米统会”成立后, 伪粮食部专门负责农业增产事宜, 1944

年 2 月, 正式建立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 由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兼

任委员长, 同时各省市政府下设农业策进委员会并受伪行政院农

业策进委员会的指导与监督。尽管汪伪政府为使农业增产, 开辟国

内米源煞费苦心, 然而, 由于日伪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 汪伪政权

的增产计划根本无力得到有效推行, 无异于画饼充饥, 从而导致米

源日益枯竭。

　　第四, 全面施行“计口授米”, 以图维持民食。

　　1942 年 7 月, 汪伪政权以上海、南京为重点, 在所辖范围内的

城市全面实施“计口授粮”。到 1943 年,“米统会”组建后, 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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